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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第 245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 時      間：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12日下午 2時 0分 

二、 地      點：新竹市政府第一會議室 

三、 主  持  人：林召集人智堅(陳副召集人章賢 代) 

四、 出列席單位：詳簽到簿                              紀錄：邱依凡 

五、 報告事項： 

(一) 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 244次委員會會議

決議辦理情形。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備查。 

六、 報告案： 

(一) 「佑聖宮新竹市康朗段122-1等3筆地號寺廟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報

告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追認。 

(二) 「展星商業開發有限公司新竹市光武段1051等6筆地號飲食店」都市設計

審議報告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追認。 

七、 審議案： 

(一) 「海山漁港觀光休閒漁業環境發展計畫委託規劃設計服務」都市設計審

議案 

設計單位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 

1. 本案依委員及相關單位下列意見修正，提送本府審視確認通過後，續

辦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程序第九點審議事宜： 

(1) 本案依委員會決議可免除綠屋頂設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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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補充接水盤排水系統說明，避免滿溢狀況。 

(3) 請補充若人坐在屋頂上，其安全性及屋頂結構性之說明。 

(4) 請補充屋頂最低處之無障礙檢討。 

(5) 請依都市計畫都市設計準則檢討汽車、機車及卸貨停車位。 

(二) 「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新竹科學園區Ｘ基地第一軟體大樓新建工

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設計單位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 

1. 本案依委員及相關單位下列意見修正，提送業務單位審視確認後通

過： 

(1) 本案依委員會決議可免除加倍停車空間設置，但仍須符合1.2倍汽

車停車位數量規定。 

(2) 請調整建築配置圖中一、二期合理界面範圍： 

a. 滯洪池須於第一期施作完成。 

b. Y3計畫道路與自行車道連結區域(含端景綠化與本棟鋪面延

伸)，須於第一期施作完成。 

c. 後續與二期串聯之人行步道須於第一期施作完成。 

(3) 報告書開發構想章節中之第二、三期大樓請再退縮。 

(4) 請規劃具本市特色之樹種，並補充灌木配置說明。 

(5) 若日後汽車停車位數不敷使用，則自設機車位得變更為汽車停車

位，並依規辦理。 

(6) 請縮減迎賓入口寬度，且停車位須藏於後方或側面。  

(7) 請取消中間出入口並改成汽車彎，原有人行道內移且須串連。 

(8) 街角無障礙設計請依實際人行穿越道位置規劃。 

(9) 請於雨水花園區增設自行車停放區。 

(10) 有關本案Youbike捐贈站點，後續點位仍應經交通處同意後設置。 

2. 請檢送依決議1修正之報告書(雙面印刷，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及審

議意見修正對照表)1份予業務單位審核。 

3. 請申請者於收受會議紀錄之日起3個月內，提送修正之報告書資料至

府，俾利續辦審議事宜。 

八、 散會：下午 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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